
标准名称和编号

居住区空气有害物质最高容

许浓度(TJ36-79)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85)

地下水质量标准(GB/
T14848-93)

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HZB1-1999)

海水水质标准

(GB3097-1997)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15618-1995)

固体废弃物浸出毒性鉴别标

准值(GB5058.3-1996)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WKB3-2000)

汞浓度限值

0.0003mg/m3（日均值）

①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0.015mg/m3(表1)；0.012mg/m3(表 2)

②最高允许排放速率(kg/h)：
二级：1.8×10～39×10(表 1)；1.5×10～33×10(表 2)

三级：2.8×10～59×10(表 1)；2.4×10～50×10(表 2)

③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0.0012mg/m3(表 2)；0.0015mg/m3(表 1)

0.05mg/L

0.001mg/L

I~II类0.00005，III类0.0001，IV类0.001，V类>0.001（单

位：mg/L）

0.0005mg/L

I-II类0.00005，III类0.0001，IV-V类0.001（单位：mg/L）

第 I类：0.02；第 II类：0.05；第 III类：0.10；第 IV类：0.25（单

位 mg/L）

一级0.15；二级0.3～1.0；三级1.5（单位：mg/kg）

0.05mg/L

焚烧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0.2mg/m3（测定均值）

标准编号

GB 30770-2014

HJ 694-2014

HJ 597-2011

HJ/T 343-2007

HJ/T 341-2007

GB/T 17132-1997

GB/T 14204-1993

GB/T 7469-1987

HJ 543-2009

GB/T 15555.1-1995

HJ 680-2013

GB/T 17136-1997

标准名称

锡、锑、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水质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原子荧光法

水质总汞的测定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水质氯化物的测定硝酸汞滴定法(试行)

水质汞的测定冷原子荧光法(试行)

环境甲基汞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水质烷基汞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水质总汞的测定高锰酸钾-过硫酸钾消解法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固定污染源废气汞的测定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

固体废物总汞的测定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土壤和沉积物汞、砷、硒、铋、锑的测定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土壤质量总汞的测定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发布日期

2014-05-16

2014-03-13

2011-02-10

2007-03-10

2007-03-10

1997-12-08

1993-02-23

1987-03-14

2009-12-30

1995-03-28

2013-11-21

1997-12-08

完善涉汞相关法律法规和标
准体系；加强汞履约机构和相关
管理机构的能力建设；完成重点
行业汞排放情况的系统监测，建
立全国重点行业汞使用排放清
单；在豁免期内严格控制汞的生
产和贸易；加强符合中国国情的
汞替代品/替代技术的研发与应
用；减少并淘汰部分添汞产品及
用汞工艺中汞的有意使用；控制
并减少重点涉汞行业汞的无意排
放；完善含汞废物的环境无害化
管理体系，初步建立含汞废物环
境无害化处理处置能力；加强汞
监测能力建设；提高公众环境意
识并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建立融
资机制和保障资金需求。

大力推广先进的汞污染控制
技 术 ，对 重 点 涉 汞 行 业 推 行
BAT/BEP，基本控制汞排放的增

长趋势；完成部分重点行业现有
源汞减排示范；全面加强添汞产
品及含汞废物贮存、处理和处置
的能力建设；逐步完成全国含汞
废物的环境无害化处置；持续开
展汞污染场地监测，初步建立全
国汞污染场地清单，制定汞污染
场地的环境无害化修复战略。

禁止公约规定时限后原生汞
矿的开采及汞的进出口；逐步消
除在规定时限后公约中所列添
汞产品的生产、进口或出口；严
格限制并消除公约所列用汞工
艺中汞及其化合物的使用；全面
推行重点涉汞行业 BAT/BEP，最
大限度消除汞的排放；完善全国
含汞废物和汞污染场地清单，逐
步清除含汞废物和汞污染场地的
污染。

文/刘晓星

特别报道 05
2017.05.04 星期四责编:崔爽 电话: (010)67101255 传真: (010)67119475 E-mail:dfxcb@vip.sina.com

环境保护部汞公约履约
处负责《水俣公约》和汞公约
淘汰国家方案编制及具体实
施；负责汞国际公约履约项
目的选择、准备和报批工作，
并对项目的实施进行统一协
调、管理和监管；协助环保部
有关部门拟定汞公约国家和
行业的政策、法规、和管理规
章。承担汞国际公约履约的
具体事务性工作。

环境保护部汞公约履约
处主要工作包括协助环保部
建 立 国 际 公 约 未 来 履 约 机
制，理顺与相关部委和行业
协会工作关系；全面参与公
约谈判会议、缔约方大会、区
域磋商会等公约相关会议；
积极开展国内工作，分行业
开展调研和寻求技术支持，
为未来履约奠定基础

近年来开展的项目包括
汞文书谈判政策研究、汞污染
控制谈判支撑关键技术与对
策研究、汞文书谈判国际法律
政策比较和对策制定、原生汞
生产行业管理对策研究、荧光
灯含汞限值标准制定、国内外
汞监测技术应用及管理现状
研究、汞矿开采行业关停的社

会环境经济效益分析及其应
对汞公约谈判的对策建议、氯
碱与聚氯乙烯工业污染防治
技术政策、含汞废物处理处置
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
及汞排放源汞替代削减技术
筛选研究等。

环 境 保 护 部 汞 公 约 履
约 处 积 极 开 拓 国 际 合 作 新
领域，开展合作的国家和国
际组织包括加拿大、瑞典、德
国、荷兰、美国、联合国工业
发展组织及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等单位。开展的项目包括
减少汞污染能力建设、锌冶
炼行业汞污染减排与无害化
管理、中国典型省份汞排放
清单编制试点、中国电石法
PVC 无 汞 触 媒 研 发 可 行 性
研究、汞污染控制管理能力
建设（有色金属冶炼和含汞
医疗器械）、照明产品有毒有
害污染分析及管理对策研究
及 家 庭 和 社 区 含 汞 废 物 管
理意识提高等。

同时，环境保护部汞公
约履约处积极开展国内外汞
管理政策技术研究、政策研
究，加强宣传工作并取得了
实效，扩大了影响。

进一步推动我国汞污染环境管理能力提升
中国典型省份汞排放清单编制试点项目综述（下）

项目相关部门简介

汞污染问题目前已成为
全球广泛关注的热点环境问
题 。 2013 年 10 月 10 日 ，由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办的汞
条约外交会议在日本熊本市
表决通过了旨在控制和减少
全球汞排放的《水俣公约》。
作 为 公 约 的 首 批 签 署 国 之
一，汞污染控制问题不仅成
为中国环境污染控制的工作
重点，也将受到国际的约束
而 承 担 相 应 的 履 约 责 任 。
2016 年 4 月 25 日，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次会批准了《关于

汞的水俣公约》。
中国的汞排放源几乎涵

盖 了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UNEP）《汞 排 放 识 别 与 定
量工具包》中所有 11 个大类
59 个 小 类 。 相 关 的 国 际 公
约生效将给中国带来空前巨
大的限汞和减汞压力。由于
中 国 汞 排 放 的 行 业 种 类 繁
多、原料成分复杂、环境风险
巨大，因此对中国典型行业
和典型省份的汞清单研究至
关重要，以清单研究为基础
才能提出切实有效的汞污染
防控措施，降低汞污染带来

的环境风险。
在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和 全 球 环 境 基 金（GEF）支
持下，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
对 外 合 作 中 心 负 责 实 施 了

“中国典型省份汞排放清单
编 制 试 点 项 目 ”（以 下 简 称

“ 清 单 项 目 ”）。 GEF 赠 款
100 万美元，执行期两年，主
要 针 对 全 国 燃 煤 电 厂 和
PVC 生 产 两 个 重 点 行 业 以
及 贵 州 和 湖 南 两 个 示 范 省
份开展汞排放清单研究，提
出 中 国 中 长 期 汞 减 排 初 步
战略建议。

汞污染环境管理未来目标

◇ 项 目 背 景 ◇

◆关注四：

清单项目提出了贵州省和湖南省汞减排
政策初步建议

◆关注一

清单项目初步分析和评估了我国汞环境
标准和监测能力现状

◆关注二

我 国 主 要 针 对 大 气 、地 表
水、地下水、固体以及土壤等制
定了相关汞排放标准。我国《大
气 污 染 物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GB16297-1996）规 定 汞 的 无 组
织 排 放 监 测 浓 度 限 值 在 0.0015
mg/m3，根据排气管的高度以及
排放的一、二、三等级，有相应的
排放速率；我国《地表水环境质
量 标 准 》（GB3838-2002）中 规
定，汞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
础 项 目 标 准 限 值 化 为 Ⅰ ～Ⅴ 五
个 等 级 ，分 别 为 0.00005mg/L、
0.00005mg/L、0.0001mg/L、0.001
mg/L、0.001mg/L；而《地 下 水 环
境质量标准》（GB/T14848-9）中
规 定 相 应 的 标 准 值 为 0.00005
mg/L、0.0005mg/L、0.001mg/L、
0.001mg/L、0.001mg/L；在 土 壤
介质中，我国《土壤环境质量标
准》（GB15618-1995）中 根 据 土
壤不同的背景值以及一、二、三
等级有相应标准值，三级标准值
可达 1.5 mg/m3。

目 前 ，我 国 现 有 汞 监 测 技
术 方 面 多 采 用 原 子 荧 光 法 、冷
原 子 吸 收 分 光 光 度 法 、冷 原 子
荧 光 法 ，也 有 使 用 容 量 法 和 分
光 光 度 法 的 标 准 。 如《土 壤 和
沉 积 物 汞 、砷 、硒 、铋 、锑 的 测
定 微 波 消 解/原 子 荧 光 法 》

（HJ680-2013）、《土 壤 质 量 总
汞的测定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GB/T17136-1997）中 都 对
汞的测定方法进行了相应的规
定。但我国目前有些标准方法
中 规 定 的 不 够 具 体 ，可 操 作 性
尚 显 不 足 。 以汞监测标准 GB/
T16157-1996 和 HJ543-2009 方
法为例，未对燃煤烟气总汞、颗粒
态汞、废水中汞、固体废物中汞的
采样方法及实验测定方法进行具
体和详细的描述。同时，对烟气汞
排放仪器设备的选择、安装、调试
和正常校准等缺乏具体明确、可
操作性强的验收技术依据。

我 国 有 关 汞 环 境 质 量 和 排
放 的 主 要 标 准 见 表 1;具 体 的 汞
测定标准见表 2。

我 国 的 检 测 机 构 是 随 着 市
场 化 的 需 求 在 2000 年 以 后 起

步 并 迅 速 发 展 的 ，检 测 实 验 室
体 系 经 过 长 期 建 设 ，总 体 较 为
完 善 。 从 实 验 室 的 实 验 设 备
配 置 来 看 ，国 家 级 、省 级 的 实
验 室 主 要 是 由 国 家 投 资 建 设
的 ，一 些 实 验 室 是 为 进 行 某 些
产 品 的 强 制 性 的 安 全 检 验 而
建 立 ，设 备 较 先 进 且 自 动 化 程
度 较 高 。 但 从 总 体 上 看 ，在 烟
气 汞 监 测 的 仪 器 配 备 方 面 仍
需 进 一 步 加 强 ，例 如 塞 曼 原 子
吸 收 光 谱 法 使 用 的 仪 器 和 监
测 技 术 主 要 依 赖 国 外进口。

相比国家和省级实验室，地
市和企业级实验室在汞监测设
备方面整体投入不足，很多实验
室缺乏大气和烟气汞监测方面
的装置和设备，尤其缺乏性能可
靠和维护容易的连续在线汞监
测系统。

表1 我国有关汞环境质量和排放的主要标准

表2 我国有关汞测定的相应标准

清单项目提出了我国中长期汞减排战略
初步建议

◆关注三

根据国家发布的综合政策、
法律法规及规划性文件，以及《水
俣公约》中的相关条款，以中国经
济活动实际情况及生产工艺和污
染控制技术等为基础，清单项目
提出中国汞减排重点行业优先性
筛选指标，包括：汞排放总量指
标、汞使用总量指标、落后产能淘
汰指标、产业结构调整指标以及
清洁生产指标等。

对于无意用汞的行业，主要
考虑汞排放总量指标和其他政策
指标，得到汞减排的优先顺序为：
燃煤电力、水泥生产、有色金属冶
炼；对于有意用汞行业，主要考虑
汞使用总量和其他政策指标，得
到汞减排的优先顺序为：电石法
PVC 生产行业、含汞医疗器械行
业、含汞点光源生产行业、含汞电
池生产行业；另外，由于原生汞生
产行业的特殊性，将其单独分类。

总的来说，我国在汞减排的
履约进程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基础信息不明：我国已
开展了部分与汞有关的调研和信
息收集工作，但由于已开展的调
研工作其形式和方法不统一，且
数据较为零散和匮乏，导致管理
部门对于重点汞排放源的数量、
排放强度等基本情况仍不清楚；

——法律法规不完善：虽然
我国出台了多项有关汞污染和管
理的政策法规标准和技术指导文
件，然而现行的大部分标准及规
范都滞后于实际需要、落后于发

达国家的标准限值，且尚未开展
全面的汞污染控制战略研究和技
术政策研究；

——管理体系较薄弱：尽管
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应的汞管理体
系，但是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
国对汞污染的控制还处于起步阶
段，系统性和针对性不强，缺乏与
未来汞公约履约相匹配的管理
框架；

——技术水平待提高：尽管
我国在汞污染防治的技术研发方
面已经具有一些成熟经验，但是
相对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还
有一定差距，尚需加大投入力度，
进一步引进、开发或推广先进的
汞处置技术；

——融资能力需提高：我国
已具备了一定的融集国内外资金
的能力，但还需要大力拓展融资
渠道和提高融资能力，以确保获
取长期的大量的充足资金支持我
国履约活动；

——公众意识不强：目前我
国公众对汞的了解还较少，生产
者对汞危害的环境意识还亟待提
高，汞污染防治宣传工作尚需要
政府层面的进一步推动和落实。

我国履行公约规定的相关责
任，在公约资金和技术转让机制
支持的前提下，将履约要求纳入
国家相关规划，建立和完善相应
的管理制度，制定和实施相关政
策及必要的行动措施，实现公约
要求的控制目标。

贵州省原生汞生产、燃煤电
厂、水泥行业、燃煤工业锅炉和废
物焚烧等行业的汞排放较大。基
于贵州汞排放清单现状，结合其
行业发展趋势，提出如下履约
建议：

（1）加 强 原 生 汞 生 产 污 染
控制

原生汞生产是贵州最大的汞
排放源，具有较大的环境风险，需
要从生产过程和末端控制加强汞
污染控制，减少原生汞生产过程
中的环境风险。

（2）推 进 涉 汞 行 业 全 面 汞
减排

针对燃煤电厂、水泥行业、燃
煤工业锅炉和废物焚烧等行业，
鼓励先进汞污染控制技术的应
用，加强硫、硝、汞等多种污染物
一体化高效脱除技术及装备的研
发，推动产业化应用。

（3）加强汞污染监测和管理
根据贵州省涉汞行业汞污染

排放清单，加强主要汞排放源的
监测和管理。此外，在经济和技
术可行的前提下引进或研发在线
监测技术。

（4）建立公开透明的动态汞
清单

完善汞流向管理机制，对涉
汞产品的生产、贸易、使用等全过
程实施追踪溯源管理，对涉汞行
业实施汞的物质流管理。建立公
开透明的动态汞清单，实现全过

程风险管控。

湖南省废物焚烧、水泥生产
和有色冶炼的汞排放量较大，其
次为燃煤工业锅炉和燃煤电厂。
基于湖南省汞排放清单现状，结
合行业发展趋势，提出如下履约
建议：

（1）加强废物焚烧污染控制
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焚烧是

湖南省 2010 年重要的大气汞排
放源。建议相关焚烧厂在有条件
的情况下采用特殊吸附剂或湿法
脱酸工艺，进一步降低大气中的
汞排放。

（2）推 进 涉 汞 行 业 全 面 汞
减排

针对水泥生产、有色冶炼、燃
煤工业锅炉和燃煤电厂等行业，
鼓励先进汞污染控制技术的应
用，加强高效脱除技术及装备的
研发和产业化应用。

（3）建 立 汞 二 次 污 染 防 控
机制

湖 南 省 含 汞 废 物 产 生 量 较
大，有可能产生汞二次污染，应
建 立 基 于 全 过 程 管 理 的 机 制 ，
加 强 含 汞 废 物 的 环 境 无 害 化
管理。

（4）加强汞监测建立汞动态
清单

针对主要汞排放源加强监测
管理，建立公开、透明的动态汞排
放和转移清单。加强环境执法能
力，实现全过程风险防控。


